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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5

日星期五

２

７．０８％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蓝星集团确认兴蓉公司为本次股份转让的拟受让方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
，

蓝星集团与兴蓉公司签署
《

股份转让协议
》，

蓝星集团拟将持有本公司
８１

，

９２２

，

６９９

股股
份转让给兴蓉公司

，

兴蓉公司以本次交易置换出的本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作为对价
。

３

、

兴蓉公司实力较强
，

拟借助资本市场平台谋求进一步发展
兴蓉公司是成都市国资委直属的国有独资公司

，

主营城市水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融资
、

建设和运营管
理

。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兴蓉公司总资产
１３９．９９

亿元
，

净资产
５１．４７

亿元
。

为进一步推动成都市及周边地区
污水处理及环保事业的发展

，

同时提升兴蓉公司在环保行业的竞争力和行业地位
，

兴蓉公司需要借助资
本市场的平台

，

拓宽融资渠道
，

为兴蓉公司的发展提供推动力
。

（

二
）

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以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为原则

。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
，

蓝星清洗现有全部业务
资产

、

负债
、

人员均由蓝星集团承接和安置
，

蓝星集团实现战略退出
；

同时
，

兴蓉公司将其持有的排水公司
股权注入上市公司

，

旨在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

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

本次交易完成
后

，

本公司将成为一家规模较大
、

具备较强竞争力的致力于城市及水环境综合治理的环保类上市公司
，

公
司的盈利能力将得到明显提高

，

中小股东的利益能得到充分保障
。

三
、

本次交易的相关决策过程
（

一
）

蓝星清洗及蓝星集团的决策过程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４

日
，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蓝星集团通知
，

蓝星集团拟对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研究
、

论证
，

公司股票并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５

日起连续停牌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６

日
，

蓝星集团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拟以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出让其
所持有本公司国有股

８１

，

９２２

，

６９９

股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
，

公司接到蓝星集团通知
，

根据
《

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

的要
求

，

经过蓝星集团董事会决策
，

蓝星集团拟以公开征集方式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
８１

，

９２２

，

６９９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０８％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做出
《

关于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
及资产重组的决议

》，

同意蓝星集团以公开征集方式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
８１

，

９２２

，

６９９

股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蓝星清洗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本次蓝星清洗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议案及相关事宜

，

当日
，

蓝星清洗
、

蓝星集团
、

兴蓉公司签署了
《

关于股份转让
、

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蓝星集团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
，

并同意与兴蓉公
司签订

《

股份转让协议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
，

蓝星清洗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在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基础上
，

审议通过了本次蓝星清洗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议案及相关事宜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
，

蓝星清洗与兴蓉公司签署了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二
）

兴蓉公司的决策过程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兴蓉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

同意以其所持有排水公司股权参与竞
购蓝星集团持有蓝星清洗的

８１

，

９２２

，

６９９

股国有股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成都市国资委出具成国资规
［

２００９

］

５６

号
《

市国资委关于同意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
司竞购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

》，

同意兴蓉公司以持有的排水公司股权参与竞购蓝星集团持
有的蓝星清洗

８１

，

９２２

，

６９９

股国有股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兴蓉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
，

同意与蓝星集团
、

蓝星清洗签署
《

关于
股份转让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兴蓉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
，

并同意分别
与蓝星集团签署

《

股份转让协议
》、

与蓝星清洗签署
《

重组协议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
，

成都市国资委出具
《

市国资委关于同意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及重组蓝星清
洗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

成国资规
［

２００９

］

１１７

号
），

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

（

三
）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
、

核准
、

同意和备案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

除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外
，

还
需取得以下备案

、

批准或核准后方可实施
：

１

、

与置入资产
、

置出资产相关的评估报告依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相关规定完成备案
；

２

、

兴蓉公司受让本公司股份获得四川省国资委的批准
；

３

、

蓝星集团转让存量股份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

４

、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兴蓉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获得中
国证监会的豁免

。

四
、

本次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对方为兴蓉公司

。

五
、

本次交易标的及评估价值
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为本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

。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８９

号
《

资
产评估报告书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６４

，

５６３．４０

万元
；

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为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根据四川华衡出具的川华衡评报
［

２００９

］

６５

号
《

评估报
告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置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６４

，

１２８．４１

万元
。

六
、

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

一
）

拟置出资产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８９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拟置出资产
账面价值

４４

，

１７４．０９

万元
，

调整后账面价值
４４

，

１７４．０９

万元
，

评估后资产净值为
６４

，

５６３．４０

万元
，

评估增值率为
４６．１６％

，

经双方协商
，

拟置出资产交易作价为
６４

，

５６３．４０

万元
。

（

二
）

拟置入资产交易作价及溢价情况
根据四川华衡出具的川华衡评报

［

２００９

］

６５

号
《

评估报告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拟置入资产账面价值
１４０

，

６０９．３１

万元
，

评估后资产净值为
１６４

，

１２８．４１

万元
，

评估增值率为
１６．７３％

，

经双方协商
，

拟置入资产交易
作价为

１６４

，

１２８．４１

万元
。

（

三
）

股份发行价格
本公司将以

６．２４

元
／

股的价格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

），

向兴蓉公司发行
１５

，

９５５．９３

万股股份
，

购买拟置入资产与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作价差额部分
；

置
入资产评估值超出置出资产评估值的差额部分大于股份认购价款的部分

（

即
７５．１８

元
），

由蓝星清洗以现金
形式向兴蓉公司支付

。

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将股份转让与重大资产重组互为前提

，

同步操作
；

兴蓉公司拟受让蓝星集团持有的本公司
８１

，

９２２

，

６９９

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０８％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兴蓉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根据深
交所

《

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系上市公司与潜在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
，

构成关联交易
。

八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为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拟购买资产账面资产总额为
２３５

，

５９３．５２

万元
，

占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１１４．４７％

，

上述拟置出和
拟置入资产总额均超过本公司最近会计年度资产总额的

７０％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
二十七条的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

同时由于涉及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资产
，

因此
，

尚需
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

九
、

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
，

蓝星清洗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本次蓝星清洗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议案及相关事宜

。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
、

公司概况
公司中文名称

：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中文名称缩写

：

蓝星清洗
公司

Ａ

股上市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代码

：

０００５９８

公司设立日期
：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公司上市日期

：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
注册资本

：

３０

，

２４７．０７

万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

：

陆韶华
公司董事会秘书

：

赵月珑
营业执照

：

６２００００１０５０８９３

税务登记证
：

６２０１０１２２４３６７８２１

组织机构代码证
：

２２４３６７８２－１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４４４８６７１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４４１８４８８

公司注册地址
：

甘肃省兰州市西固中路
２４０

号
公司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１９

号
经营范围

：

清洗剂
、

化工产品的研究
、

生产
、

销售
；

水处理设备及水处理药剂
（

不含化学危险品
）

的研
发

、

制造
、

销售及售后服务
；

开展清洗
、

防腐和水处理业务
，

提供技术服务和咨询
（

不含中介
）；

承揽中小型
体育场设施的施工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属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

二
、

公司设立及股本变动情况
（

一
）

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蓝星清洗剂股份有限公司

，

是经国家体改委
［

１９９６

］

４７

号文批准
，

由中国蓝
星化学清洗总公司

（

蓝星集团前身
）

作为独家发起人
，

采取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蓝星化学
清洗总公司以其清洗剂总厂截止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经评估并确认后的净资产
５６

，

８４３

，

７８５．６８

元出资
，

折为国有
法人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
，

同时向社会公众发行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其中含公司职工股
２５０

万股
），

发行价格
为每股

５．９

元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１９９６

］

第
２７

号文审核同意
，

公司股票于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交易

。

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

蓝星清洗
、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股份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未流通股份
发起人股

４

，

０００ ６１．５４％

其中
：

中国蓝星化学清洗总公司
４

，

０００ ６１．５４％

公司职工股
２５０ ３．８４％

未流通股份合计
４

，

２５０ ６５．３８％

已流通股份
（

Ａ

股
）

２

，

２５０ ３４．６２％

股份总数
６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公司原于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发行的数量为
２５０

万股的公司职工股获准上市
。

（

二
）

公司设立后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上
（

１９９７

）

３６

号文批准
，

公司向全体股东配股
，

配股比例为
１０

：

３

，

配
股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７

，

５５０

万股
，

其中
，

非流通股为
４

，

３００

万股
，

流通股为
３

，

２５０

万股
。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上
（

１９９８

）

１３８

号文批准
，

公司向全体股东配股
，

配股比例为
１０

：

３

，

配股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８

，

５２５

万股
。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公司实施
１９９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以
８

，

５２５

万股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并转增
６

股
，

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５

，

３４５

万股
。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１

）

９１

号文批准
，

公司向全体股东配股
，

配股比例为
１０

：

３

，

配股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７

，

６２６．５

万股
。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

公司实施
２００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以
１７

，

６２６．５

万股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送
１

股
，

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９

，

３８９．１４９９

万股
。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出具
（

国
）

名称变核内字
［

２００３

］

第
１４７

号
《

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
知书

》，

同意公司名称由
“

蓝星清洗剂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公司实施
２００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以
１９

，

３８９．１４９９

万股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
，

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３

，

２６６．９７９８

万股
。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
，

公司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以
２３

，

２６６．９７９８

万股的总股本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

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３０

，

２４７．０７３７

万股
。

（

三
）

公司前十大股东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１９２．２７ ２７．０８％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业全球视野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９３．２２ １．３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３．６８ ０．５１％

深圳市金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２．５４ ０．５０％

杨卉
１２５．００ ０．４１％

曹腊松
１２０．００ ０．４０％

蒋慧聆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３％

魏一凡
８９．５０ ０．３０％

桂记国
７４．５０ ０．２５％

蔡锐兵
７１．６７ ０．２４％

三
、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本公司属于精细化工行业

，

主营业务包括工业清洗剂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塑料改性材料
、

化工
新材料的研究

、

生产
、

销售
，

清洗工程业务的承揽及技术服务
；

主营业务产品为工业清洗剂
、

清洗工程
、

膜
与水处理

、

聚醚环氧丙烷
、

ＴＤＩ

等
，

其中
ＴＤＩ

、

聚醚环氧丙烷已逐步发展成为公司最核心的业务产品
，

对公
司经营业绩影响最大

。

由于近年来公司主要产品
ＴＤＩ

价格波动较大
，

导致公司经营业绩波动较大
，

特别是
进入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
，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
，

汽车行业
、

家具行业等对
ＴＤＩ

产品的市场需求减弱
，

ＴＤＩ

产品的
市场价格出现大幅波动

，

对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与
２００９

年
１～４

月的经营业绩产生了较大影响
。

四
、

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状况
（

一
）

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

如无特别说明
，

均为合并报表数据
）

如下
：

单位
：

万元
股东名称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１６，０４０．８３ ２０５，８１９．２６ １７７，６２２．４８ １８７，１１９．８３

负债总额
１５２，２７２．７２ １２９，８３７．５１ １００，２０１．６６ １０５，６００．８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３，７６８．１１ ７５，９８１．７５ ７７，４２０．８２ ８１，５１９．０３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合计 ５４，６３９．０４ ６６，１１７．４９ ６７，０７５．００ ７２，６９７．０６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４

月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营业收入

５２，１５２．８１ ２３６，７８９．７７ ２０６，６２６．８４ １１５，９３７．８７

营业利润
－１２，７９２．８３ －２，０３４．９０ １２，４４３．６１ ２，０３０．１１

利润总额
－１４，７０２．３９ －１，９３６．７４ １２，９４７．１５ ２，３５１．３２

净利润
－１２，２１３．６４ －１，３１１．７５ ９，４８８．５３ １，８３１．３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１１，４７８．４６ －９５７．５０ ７，９６４．６７ １，３８２．１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２，１８６．１３ １７，３４５．００ ４４，１３５．２４ ３１５．８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７５４．８５ －２９，９３４．６８ －２２，６８３．５４ －１２，１０２．８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５，９３６．９２ ４，４９４．０５ －１１，８６９．４１ －９，７０９．３３

注
：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１～４

月财务数据取自经普华永道审计的财务报表
，

２００７

年财务数据取自经天职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财务报表

，

２００６

年数据摘自按照新会计准则调整的
２００７

年财务报表数据
。

（

二
）

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

如无特别说明
，

均为合并报表数据
）

如下
：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８１ ２．１９ ２．２２ ２．４０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６３．０２％ ５０．４４％ ４４．９３％ ４０．８５％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４

月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８ －０．０３１７ ０．２６３３ ０．０３３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２ －０．０４６４ ０．２５１１ ０．０２８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５７ １．４６ ０．０１

全面摊簿净资产收益率
－２１．０１％ －１．４４％ １１．８７％ １．９０％

五
、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公司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

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蓝星集团作为公
司唯一的非流通股股东

，

以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份总数
１６９

，

６５２

，

３３７

股为基数
，

向全体流通股
股东安排

５０

，

８９５

，

７０１

股对价股份
，

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３．０

股对价股份
，

公司总股本不变
。

蓝星集团在向
流通股股东执行上述对价安排后

，

其所持非流通股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
。

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７

日实施完毕
。

除法定承诺外
，

蓝星集团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作出以下承诺
：

１

、

蓝星集团在本次股改方案实施后所持的股份
，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
让

；

２

、

蓝星集团将自
２００６

年起连续
３

年提出蓝星清洗每年现金分红不低于当年实现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３０％

的分红议案
，

并保证在年度股东大会对该议案表决时投赞成票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

蓝星集团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

所持本公司全部股份已解除限售
，

本次股份
转让和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不存在与蓝星清洗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等历史承诺相矛盾或冲突之情形

。

六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

一
）

控股股东概况
控股股东名称

：

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任建新
注册资本

：

４３２

，

１３５．８

万元
成立日期

：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１

日
经营范围

：

研究
、

开发化学清洗
、

防腐
、

水处理技术和精细化工产品
；

膜研究
、

膜制造
、

膜应用
、

膜设备
；

推广转让技术
、

承揽国内外各种清洗业务
；

中小型化工
、

石油
、

石油化工工程的施工
；

自动化工程设计
、

应
用

、

服务
；

润滑油的生产与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种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钢材
、

天然橡胶
、

羊毛的进出口经营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经营转
口贸易和对销贸易

；

承包境外加工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

材料出口
；

对外
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小轿车销售
；

公路工程施工
；

兼营咨询服务
；

房屋出租
。

（

二
）

实际控制人概况
实际控制人名称

：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任建新
注册资本

：

８８９

，

７４９．７

万元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９

日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６２

号
经营范围

：

化工原料
、

化工产品
、

化学矿
、

塑料
、

轮胎
、

橡胶制品
、

膜设备
、

化工装备的生产与销售
；

机械
产品

、

电子产品
、

仪器仪表
、

建材
、

纺织品
、

轻工产品
、

林产品
、

林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

化工装备
、

化学清

洗
、

防腐
、

石油化工
、

水处理技术的研究
、

开发
、

设计和施工
；

技术咨询
、

信息服务
、

设备租赁
。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
、

交易对方概况
公司中文名称

：

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公司设立日期
：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

：

谭建明
营业执照

：

５１０１００１８１１６８０

税务登记证
：

５１０１０５７４３６３２５７８

组织机构代码证
：

７４３６３２５７－８

电话
：

０２８－８５９１０１５０

传真
：

０２８－８６１３０６９３

公司注册地址
：

成都市小河街
１２

号天纬商住楼
７

楼
Ａ

楼
公司办公地址

：

成都市锦江区柳江街道办包江桥村
经营范围

：

成都市水环境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及投资管理
，

城市基础设施资本运作及资产经营管理
、

项目招标
、

项目投资咨询
、

其他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

以上范围不含证券
、

金融
、

期货及其他法律法规限制和
禁止项目

），

房地产开发
。

二
、

历史沿革及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按照四川省委

、

省政府的统一部署
，

为解决岷江流域的污染问题
，

从根本上改善成都市水环境质量
，

创
建全国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

２００２

年成都市人民政府第
８７

次常务会议决定实施
“

成都市中心城水环境综合整
治工程

”，

经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以成办函
［

２００２

］

２２８

号文批复
，

决定组建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作为
成都市水环境整治项目的投融资主体

。

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
，

法定代表人
：

谭建明
，

住所
：

成都市小河街
１２

号天纬
商住楼

７

楼
Ａ

楼
，

成立时注册资本
：

５

，

０００

万元
，

由成都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现金出资独家发起
设立

。

上述出资已由四川财达会计师事务所审验
，

并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出具了财达验
（

２００２

）

字第
０１４

号
《

验
资报告

》。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
，

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兴蓉公司核发了
５１０１００１８１１６８０

号
《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

经兴蓉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成都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以

５

，

０００

万元现金增资兴蓉公司
，

增资后
，

兴蓉公司注册资本由
５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上述
增资已由四川财达会计师事务所审验

，

并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出具了财达验
（

２００２

）

字第
０１６

号
《

验资报告
》。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

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兴蓉公司换发了
５１０１００１８１１６８０

号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经兴蓉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兴蓉公司将资本公积中的
３８

，

４１７

万元转增注册资本
，

转增后兴蓉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４８

，

４１７

万元
。

上述增资已由四川建业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审验

，

并于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４

日出具了川建业会所
［

２００３

］

验字第
２９

号
《

验资报告
》。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成都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兴蓉公司换发了

５１０１００１８１１６８０

号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经兴蓉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兴蓉公司将资本公积中的
５１

，

５８３

万元转增注册资本
，

转增后兴蓉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上述增资已由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

，

并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出具了川华信验
（

２００３

）

１７

号
《

验资报告
》。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

日
，

成
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兴蓉公司换发了

５１０１００１８１１６８０

号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三
、

股权结构及产权控制关系
兴蓉公司为成都市国资委

１００％

控股的企业
，

其实际控制人为成都市国资委
。

兴蓉公司的产权控制关
系如下图所示

：

注
：

成都市污水处理厂和成都市城市排水监测站均为事业单位法人
，

成都市污水处理厂目前无生产经
营性资产

。

兴蓉公司主要控股子公司或下属企业情况如下
：

项目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污水处理厂和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
、

建设和运营
管理

，

污水处理项目和市政基础设施的资本运
作

、

资产经营管理产品制造以及咨询研究
、

开发
和提供服务

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自来水生产
、

供应
；

自来水管道工程设计
、

施工
、

安装
；

供水设备的制造
、

维修
；

上水管材
、

管件的
批发

、

零售
；

工程建设管理服务
成都市污水处理厂

１０，１１１ －

无具体生产经营业务
成都市全域乡镇水务投资有
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成都市乡镇供
、

排水等水务建设项目的投融资
、

建设等
成都汇锦水业发展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１００％

供水设施
、

设备的设计
、

制造
、

销售及技术服务

成都市城市排水监测站
１０ －

对排入城市排水设施的水量
、

水质进行监测
；

为
征收城市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提供监测数据和
资料

四
、

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兴蓉公司主营城市供排水及环保等基础设施的投融资

、

建设和运营管理
，

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
融资和建设管理

。

兴蓉公司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

通过确立其政府投资公司的信用
，

采用资产运作
、

资本运
作和多种金融工具募集建设资金

，

以市场化经营为基础
，

产业化发展为导向
，

社会化服务为目标
，

加快推
进城市水务和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建设

，

提高资产质量和运营效率
，

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

兴蓉公司
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

（

一
）

污水处理业务
兴蓉公司下属的排水公司拥有八座污水处理厂

，

日处理能力达
１３０

万立方米
，

是成都地区最主要的污
水处理企业

，

污水处理服务区域包括成都市锦江区
、

青羊区
、

金牛区
、

武侯区
、

成华区以及成都市高新西区
和南区

，

面积
２８３

平方公里
，

服务人口超过
３００

万人
。

（

二
）

自来水业务
兴蓉公司下属的自来水公司目前日供水能力为

１３８

万立方米
（

含法国威立雅
－

日本丸红
ＢＯＴ

项目的
４０

万立方米
），

为成都市外环路以内的中心城区以及郫县
、

新都
、

龙泉等周边区县提供自来水供应服务
，

供水
面积超过

３００

平方公里
，

用水人口约
３５０

万人
，

是成都地区目前主要的供水企业
。

（

三
）

其他业务
除城市水务资产的投融资

、

建设和日常经营外
，

兴蓉公司作为成都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重要投融资
平台

，

承担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中心城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

停车场
、

农贸市场
、

公共厕所和垃圾
中转站项目

，

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工程
，

成都技师学院及分院建设
，

灾后重建项目等
。

兴蓉公司承担的
公益类项目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城建项目

，

成都市政府均给予了专项资金补贴支持或配置了相应的政策支
持

，

各项目资金封闭运行
，

对水务资产的经营不会造成影响
。

五
、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状况
（

一
）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兴蓉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

如无特别说明
，

均为合并报表数据
）

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３９９

，

９１３．９４ １

，

２３９

，

２０２．４９ １

，

１４４

，

８６４．０７

负债总额
８８５

，

２２４．５８ ７４１

，

６７１．６４ ６３４

，

４５４．６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１４

，

６８９．３６ ４９７

，

５３０．８５ ５１０

，

４０９．４０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营业收入

１０８

，

２０９．０６ １０５

，

９５３．６５ ９６

，

００８．６３

利润总额
２３

，

２６６．９２ ５

，

０３８．１７ ２１６．２２

净利润
１７

，

１４５．７０ ３

，

５０２．３８ ５７．１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６４

，

７４２．２７ ５９

，

４０３．５１ ２７

，

００８．４７

注
：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四川君和以君和审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５００２

号
《

审计报告
》

审计
。

兴蓉公司最近三年业绩变化较大的原因主要为
：

兴蓉公司主要承担了成都市水环境基础设施项目的
投资及管理

，

所需建设资金主要由成都市政府进行拨款投入
，

兴蓉公司承担运营成本
；

近年来
，

兴蓉公司
从政府公益性项目投资公司逐步转型为以水务投资运营为主业

、

市场化运营的公司
，

兴蓉公司所实施的项
目逐步转变为由其自筹资金建设

，

随着兴蓉公司的经营规模及承担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规模的增加
，

成都
市人民政府对兴蓉公司的补贴有所增加

；

此外
，

随着兴蓉公司经营规模的增加
，

营业收入及营业毛利增
长

，

导致近三年利润有所增加
。

（

二
）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兴蓉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

如无特别说明
，

均为合并报表数据
）

如下
：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５６．６６％ ５４．２８％ ４７．００％

流动比率
２．５９ １．９５ ２．１４

速动比率
１．８１ １．３２ １．３５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全面摊簿净资产收益率

３．３３％ ０．７０％ ０．０１％

六
、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前

，

兴蓉公司与上市公司不存在直接持股或间接持股情况
，

兴蓉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兴蓉公司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５２．２７％

的股份
，

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

七
、

向本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

兴蓉公司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
，

未向本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八
、

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情况
兴蓉公司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或
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一
、

拟置出资产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兴蓉公司签署的

《

重组协议
》，

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为蓝星清洗的所有资产和负债
。

拟置
出资产的审计

、

评估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
，

其具体情况请参考
“

第二节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相关内
容

。

经普华永道以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００５５

号
《

审计报告
》

审计
，

截止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本次
拟置出资产经审计的母公司报表口径的总资产为

１１９

，

４４２．２２

万元
，

负债为
７５

，

２６８．１３

万元
，

股东权益为
４４

，

１７４．０９

万元
。

（

一
）

拟置出资产简要财务数据
１

、

拟置出资产的简要资产负债情况
拟置出资产最近两年及一期的简要资产负债情况

（

母公司数据
）

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５０

，

８１５．１４ ２８

，

９５８．９６ ２２

，

１４６．３６

非流动资产
６８

，

６２７．０８ ６９

，

２２４．５７ ７１

，

５７４．２３

资产合计
１１９

，

４４２．２２ ９８

，

１８３．５３ ９３

，

７２０．５８

流动负债
７５

，

２６８．１３ ４９

，

５２５．９０ ４２

，

１０４．４２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合计
７５

，

２６８．１３ ４９

，

５２５．９０ ４２

，

１０４．４２

股东权益
４４

，

１７４．０９ ４８

，

６５７．６３ ５１

，

６１６．１７

２

、

拟置出资产的简要利润情况
拟置出资产最近两年及一期的简要利润表情况

（

母公司数据
）

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４

月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营业收入

５

，

２８５．３４ ４０

，

９３４．５７ ２６

，

８４１．０８

营业利润
－４

，

６２７．６８ －３

，

３８５．７６ －６

，

７３５．２０

利润总额
－４

，

６６６．４０ －３

，

２７３．９９ －６

，

６５８．６６

净利润
－４

，

４８３．５４ －２

，

９５８．５３ －６

，

７８０．１５

（

二
）

拟置出资产的评估情况
１

、

拟置出资产的评估结果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８９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本次拟置出资产分别采用资产基
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

最终确定以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作为最终的评估结果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置出资
产的评估值为

６４

，

５６３．４０

万元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５０

，

８１５．１５ ５０

，

８１５．１５ ５０

，

９１９．２５ １０４．１０ ０．２０％

长期投资
４２

，

６１８．０８ ４２

，

６１８．０８ ５８

，

６７４．４８ １６

，

０５６．４０ ３７．６８％

固定资产
１７

，

４８８．５６ １７

，

４８８．５６ １７

，

２９３．０６ －１９５．５０ －１．１２％

其中
：

在建工程
３８．８７ ３８．８７ ３８．８７ － －

建筑物
１３

，

２０３．６７ １３

，

２０３．６７ １３

，

３４４．８３ １４１．１６ １．０７％

设备
４

，

３４６．８４ ４

，

３４６．８４ ３

，

９０９．３６ －４３７．４８ －１０．０６％

无形资产
７

，

９２９．９０ ７

，

９２９．９０ １２

，

３５４．２１ ４

，

４２４．３１ ５５．７９％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６

，

２６３．９３ ６

，

２６３．９３ １０

，

６７６．９８ ４

，

４１３．０５ ７０．４５％

其他资产
５９０．５３ ５９０．５３ ５９０．５３ － －

资产总计
１１９

，

４４２．２２ １１９

，

４４２．２２ １３９

，

８３１．５３ ２０

，

３８９．３１ １７．０７％

流动负债
７５

，

２６８．１３ ７５

，

２６８．１３ ７５

，

２６８．１３ － －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总计
７５

，

２６８．１３ ７５

，

２６８．１３ ７５

，

２６８．１３ － －

净资产
４４

，

１７４．０９ ４４

，

１７４．０９ ６４

，

５６３．４０ ２０

，

３８９．３１ ４６．１６％

２

、

拟置出资产评估增值情况说明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拟置出资产评估增值
２０

，

３８９．３１

万
元

，

主要是长期投资
、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所致
，

分别评估增值
１６

，

０５６．４０

万元
、

４

，

４２４．３１

万元
。

（

１

）

长期投资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公司长期投资评估增值率为
３７．６８％

，

长期投资调整后账面价值为
４２

，

６１８．０８

万元
，

评估值
５８

，

６７４．４８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６

，

０５６．４０

万元
，

主要是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
，

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采用成本法核算

，

导致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较低
。

（

２

）

无形资产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公司无形资产评估增值率为
５５．７９ ％

，

主要是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所
致

，

公司土地使用权
５

宗
，

土地面积共
１２６

，

６１４．６１

平方米
，

调整后账面价值
６

，

２６３．９３

万元
，

评估值
１０

，

６７６．９８

万元
，

评估增值
４

，

４１３．０５

万元
，

主要是地价上升所致
。

（

三
）

拟置出资产的抵押
、

担保
、

诉讼状况
１

、

拟置出资产的抵押情况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除本公司子公司山东蓝星东大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账面价值
１３

，

４００

，

７８６．００

元
的应收账款作为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银行借款的质押外
，

拟置出资产不存在其他对外抵押或质押情况
。

２

、

拟置出资产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蓝星清洗母公司的担保事项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
，

为子公司共计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短期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

具体如下
：

单位
：

万元
公司名称 贷款金额 贷款期限

蓝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０３．１８－２０１０．０３．１７

兰州蓝星日化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２０１０．０３．０３

山东蓝星东大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１０．２１－２００９．１０．０９

山东蓝星东大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１１．１４－２００９．１１．１０

合计
７

，

８００．００

除上述担保外
，

蓝星清洗还为子公司山东蓝星东大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５００

万元的商业承兑应付票据
提供保证担保

，

担保期限为该票据到期之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二年
，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

上述相关担保权人均已出具同意函
，

同意蓝星清洗将担保合同以及因担保合同产
生的相关权利

、

义务转移至由蓝星集团指定的第三方
。

故上述担保事项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造
成障碍

。

（

四
）

置出资产的负债及债务转移情况
经普华永道以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００５５

号
《

审计报告
》

审计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上市公司母

公司共涉及银行债务本金及利息
４３

，

４２７．７３

万元
，

非银行债务
３１

，

８４０．４０

万元
，

具体债务明细如下
：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短期借款

４３

，

３００．００ ２６

，

３００．００ ２７

，

１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５

，

８００．００ － １

，

５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４

，

１３５．６４ ３

，

３０８．５７ １

，

９１０．６２

预收款项
１

，

０２９．９９ ９７５．９７ １

，

９３１．７２

应付职工薪酬
８７．４２ ４９．９６ ２７６．３０

应交税费
７１．５６ ４８６．３３ ７３２．１５

应付利息
１２７．７３ － －

其他应付款
２０

，

７１５．７８ １８

，

４０５．０７ ８

，

６５３．６３

负债合计
７５

，

２６８．１３ ４９

，

５２５．９０ ４２

，

１０４．４２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
，

上市公司已取得债权人总计为
６１

，

３５２．０６

万元的债务转移的同意函
，

占上市公
司母公司负债总额的

８１．５１％

；

尚有涉及上市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母公司报表
１３

，

９１６．０７

万元的债务未取得
债权人同意函

，

占上市公司母公司负债总额的
１８．４９％

。

根据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股份转让协议
》、《

框架协议
》

的约定
，

在协议实施条
件满足后

，

对于未能取得相关债权人及
／

或担保权人关于债务及
／

或担保责任转移的同意函
，

致使相关债权
人及

／

或担保权人向蓝星清洗追索债务及
／

或担保责任
，

蓝星集团应在接到蓝星清洗关于清偿债务及
／

或担
保责任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实

，

并在核实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相应债权人及
／

或担保权人进行清偿
，

或者与相应债权人及
／

或担保人达成解决方案
。

若因蓝星集团未能按照协议的约定及时进行解决给蓝星清
洗造成损失的

，

蓝星集团应赔偿蓝星清洗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

因此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尚未取得债权人同意的部分债务转移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
。

（

五
）

拟置出资产涉及股权转移的情况
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中涉及上市公司持有的下属

５

家子公司股权
，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下属子公司章程
规定

，

就蓝星清洗持有子公司股权置出事宜
，

需经过相关子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
，

其他股东同等条件下享
有优先购买权

。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
，

兰州蓝星日化有限责任公司
、

蓝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蓝星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

、

山东蓝星东大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４

家下属子公司均就资产置出涉及的股权变动事宜召开了
股东会并形成有效决议

，

子公司全部股东均书面放弃优先受让权
；

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
司为蓝星清洗的全资子公司

，

股权置出事宜无需取得其他股东的同意
。

（

六
）

与拟置出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根据

“

人随资产走
”

的原则
，

蓝星清洗的全部员工
（

指截至资产交割日的全部员工
，

包括但不限于在岗
职工

、

待岗职工
、

内退职工
、

离退休职工
、

停薪留职职工
、

借调或借用职工
、

临时工等
，

下同
）

的劳动关系
，

组
织关系

（

包括但不限于党团关系
），

养老
、

医疗
、

失业
、

工伤
、

生育等社会保险关系
，

其他依法应向员工提供
的福利

，

以及蓝星清洗与员工之间之前存在的其他任何形式的协议
、

约定
、

安排和权利义务等事项均由蓝
星集团继受

，

并由蓝星集团负责进行安置
。

二
、

拟置入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置入资产为兴蓉公司合法持有的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其具体情况如下
：

（

一
）

排水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

：

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设立日期

：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６

日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

：

谭建明
营业执照

：

５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９５１２２

税务登记证
：

５１０１９８７３４８０８５４３

组织机构代码证
：

７３４８０８５４－３

公司注册地址
：

成都市高新区桂溪石墙村
经营范围

：

污水处理厂和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
、

建设和运营管理
，

污水处理项目和市政基础设施的资
本运作

、

资产经营管理
（

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和禁止项目
）

产品制造以及咨询研究
、

开发和提供服务
。

（

二
）

历史沿革及产权控制关系
１

、

历史沿革
经主管部门批准

，

排水公司由成都市建设管理委员会以成都市污水处理厂一期资产
（

以下简称
“

该等
出资资产

”）

出资成立
。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６

日
，

排水公司根据成都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成国资信
［

１９９８

］

字
４

号
《

资金
信用证明

》

及成都市建设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资金转移保证书注册设立
，

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１．０３２

亿元
。

排水公司设立时
，

根据成都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出具的
《

资金信用证明
》

设立
，

出资资产未进行评估
，

也
未进行验资

，

针对上述出资情况
，

四川君和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出具了君和专
（

２００９

）

第
５０２０

号
《

关于成都市
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９８

年设立时注册资本实收情况的复核报告
》，

对排水公司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申请设立登记时
的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专项复核

，

认为
：

虽然排水公司在设立时未聘请中介机构对其注册资本的实收
情况进行审验和评估

，

但实质上作为出资的资产一直由排水公司使用和支配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排水
公司经审计后的账面净资产超过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

，

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来看
，

排水公司设立时的实
收资本

１０３２０

万元可以确认
。

成都市国资委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出具了
《

关于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
出资真实有效的证明

》。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法律顾问通商律师认为
：

该等出资资产
虽在排水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法定的评估

、

转移
、

验资手续
，

但实际已交付给排水公司行使所有人的全部权
利

，

且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

该等出资资产的产权转移手续已办理完成
；

在该等出资资产产权办理至排
水公司名下前

，

成都市污水处理厂及其他第三方对其归属于排水公司这一事实未产生任何争议
，

因此
，

该
等不规范行为并未在本质上违反当时

《

公司法
》

规定的实收资本法定原则
，

且有权政府部门已根据
《

行政
许可法

》

的规定确认排水公司设立行为的有效性
，

故排水公司设立时的该等不规范行为不构成本次重组
的重大法律障碍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

排水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

不存在根
据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范性文件或其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
。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
《

关于划转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的通知
》

（

成办函
［

２００３

］

７４

号
），

将排水公司国有股权全部划转至兴蓉公司
，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排水公司完成国有股
权划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成为兴蓉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兴蓉公司将成都市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

中心城区市政雨污管网等资产分别以评估值
２．９１

亿元
、

２４．４９

亿元将其划转入排水公司
，

同时
，

排水公司资本公积金增加
２７．４０

亿元
。

上述成都市污水处理厂
二期工程资产

、

中心城区市政雨污管网资产已分别经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评估
，

并出具了川华信评报字
（

２００３

）

第
１０

号
《

成都市污水处理厂资产评估报告
》

和川华信评报字
（

２００３

）

第
０６

号
《

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
》。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
，

排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核通过以
８９

，

６８０

万元资本公积金转增注册资
本

，

排水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
１０

亿元
。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

日
，

成都德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排水公司资本公
积转增资本出具成德验

［

２００４

］

字第
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
。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９

日
，

成都市工商局为排水公司换发了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

２

、

产权控制关系

（

三
）

股权的权属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

兴蓉公司持有的排水公司股权权属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其他权利限制的
情况

，

亦无诉讼
、

仲裁等重大法律纠纷情形
。

兴蓉公司将该股权转让给蓝星清洗无法律障碍
。

（

四
）

主要资产的权属和对外担保情况
１

、

主要资产的权属
排水公司相关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取得合法有效

，

资产权属清晰
，

该公司主要资产情况详见本报
告书

“

第五节拟置入资产的主营业务与技术
·

七
、

主要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情况
”。

排水公司下属八个污水处理厂的立项
、

环评批复情况如下
：

（

１

）

立项文件
排水公司下属污水处理厂项目均取得有关主管部门的立项批复

。

如下表
：

项目 批复文件

一厂
（

成都市第一污水
处理厂

）

四川省计划经济委员会
、

四川省建设委员会关于成都市污水治理工
程计划任务书的批复

（

川建委发
［

１９８５

］

城
１０３

号
）

国家计委关于成都市三瓦窑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

（

计投资
［

１９９５

］

５００

号
）

二厂
（

成都市第二污水
处理厂

）

国家发展和计划委员会关于四川省城市环保世行贷款项目成都市第
二污水处理厂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

计投资
［

２００１

］

１５８４

号
）

三厂
（

成都市第三污水
处理厂

）

成都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成都市中心城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三瓦
窑污水处理厂三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

成计投资
［

２００３

］

６５

号
）

四厂
（

沙河污水处理厂
）

成都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成都市中心城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沙河
污水处理厂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

成计投资
［

２００３

］

６４

号
）

武侯污水处理厂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核准成都市武侯污水处理厂项目的批
复

（

川发改投资
［

２００７

］

３７２

号
）

天回污水处理厂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核准成都市天回污水处理厂项目的批
复

（

川发改投资
［

２００７

］

３７０

号
）

龙潭污水处理厂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核准成都市龙潭污水处理厂项目的批
复

（

川发改投资
［

２００７

］

３７１

号
）

江安河污水处理厂 成都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成都市中心城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江安
河污水处理厂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

成计投资
［

２００３

］

６３

号
）

２

、

环评批复文件
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文件

一厂
（

成都市第一污水处
理厂

）

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成都市三瓦窑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

（

川环开发
（

１９９４

）

１７６

号
）

二厂
（

成都市第二污水处
理厂

）

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四川省利用世行贷款城市环保工程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批复

（

环函
［

１９９９

］

２５４

号
）

三厂
（

成都市第三污水处
理厂

）

成都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成都市中心城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三
瓦窑污水处理厂三期

（

１０

万立方米
／

日
）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批
复

（

成环建
［

２００３

］

复字
１６７

号
）

四厂
（

沙河污水处理厂
）

成都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成都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沙河污水处理厂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的批复
（

成环建
［

２００３

］

复字
２３５

号
）

武侯污水处理厂 成都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成都市武侯区污水处理厂环境影响报告表
审查批复

（

成环建
［

２００６

］

复字
８４４

号
）

天回污水处理厂 成都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成都市龙潭污水处理厂环境影响报告表审
查批复

（

成环建
［

２００６

］

复字
８４２

号
）

龙潭污水处理厂 成都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成都市龙潭污水处理厂环境影响报告表审
查批复

（

成环建
［

２００６

］

复字
８４３

号
）

江安河污水处理厂

成都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成都市中心城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江安河
污水处理厂

（

１０

万立方米
／

日
）

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的批复
（

成环建
［

２００６

］

复字
６４９

号
）

成都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江安河污水处理厂环境影响报告书补
充报告审查的批复

（

成环建
［

２００６

］

复字
７２２

号
）

注
：

一厂一期项目于
１９８５

年立项
，

未取得环境影响批复文件
，

后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竣工验收时一并通过环
保验收

。

２

、

主要资产抵押
、

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排水公司主要资产不存在抵押情况
，

也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

（

五
）

主要负债情况
经四川君和以君和审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５０３７

号
《

审计报告
》

审计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排水公司负债合计
９４

，

９８４．２１

万元
，

其中
，

流动负债
３０

，

６４９．７２

万元
，

非流动负债
６４

，

３３４．４９

万元
，

共涉及银行债务本金及利息
６５

，

８３４．４９

万元
，

非银行债务
２９

，

１４９．７２

万元
，

具体明细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

应付账款
２１

，

５０９．０６ １３

，

１１３．０５ ８１９．６９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６．０４ １２．５２ ８．３０

应交税费
２

，

３７４．９２ １

，

３６２．６８ ９３４．３２

其他应付款
３

，

７４９．７０ ４７

，

８９６．１２ ６１

，

１１２．１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０

，

６４９．７２ ６５

，

３８４．３６ ６２

，

８７４．４１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６２

，

８３４．４９ １０

，

９５１．４８ １１

，

８１４．５８

专项应付款
１

，

５００．００ ３８

，

６７１．３０ ３８

，

６７１．３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６４

，

３３４．４９ ４９

，

６２２．７８ ５０

，

４８５．８８

负债合计
９４

，

９８４．２１ １１５

，

００７．１４ １１３

，

３６０．２９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排水公司流动负债主要为应付账款
，

占流动负债的
７０．１８％

，

应付账款主要为应
付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的土地款

；

非流动负债主要为长期借款
，

占非流动负债的
９７．６７％

，

长期借款主要为成
都银行磨子桥支行及世界银行贷款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排水公司应付关联方款项
１

，

８０２．０３

万元
，

为应付兴蓉公司的劳务费
；

应交税费
２

，

３７４．９２

万元
，

主要为
：

应交企业所得税
１

，

２３８．２１

万元
，

应交房产税
２５３．６５

万元
，

应交土地使用税
８６２．６４

万
元

；

专项应付款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

为成都市财政局对排水公司成都市第一城市污水污泥处理厂项目的中央预
算内投资资金拨款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排水公司流动比率
、

速动比率分别为
１．４７

倍
、

１．４６

倍
，

短期偿债能力较强
，

资产负
债率

４０．３２％

，

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
，

可见
，

排水公司的整体偿债能力较好
。

（

六
）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１

、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排水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污水处理的企业之一

，

１９９１

年
，

第一污水处理厂一期建设运营
，

设计能力为
日处理

１０

万立方米
，

截至目前
，

排水公司已建成
８

座污水处理厂
，

污水处理能力达
１３０

万立方米
／

日
，

是成都
地区最主要的污水处理企业

，

污水处理服务区域包括成都市锦江区
、

青羊区
、

金牛区
、

武侯区
、

成华区以及
成都市高新西区和南区

，

面积
２８３

平方公里
，

服务人口超过
３００

万人
。

自第一座污水处理厂建成运营以来
，

排水公司下属污水处理厂运营状况良好
，

曾多次获得
“

全国十佳城市污水处理厂
”

及
“

全国优秀污水处理
厂

”

称号
。

２

、

主要财务数据
经四川君和以君和审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５０３７

号
《

审计报告
》

审计
，

排水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２３５

，

５９３．５２ ２１８

，

５５８．７３ ４１８

，

８９０．１０

负债合计
９４

，

９８４．２１ １１５

，

００７．１４ １１３

，

３６０．２９

股东权益
１４０

，

６０９．３１ １０３

，

５５１．５８ ３０５

，

５２９．８１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４

月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营业收入

１７

，

７４７．９９ ３６

，

１９６．７４ ２９

，

８０７．１４

营业利润
８

，

２８８．６４ ６

，

０６０．６４ ５

，

０８３．５２

利润总额
８

，

２８８．６４ ６

，

０５９．１４ ５

，

０８３．４１

净利润
７

，

０４４．２５ ５

，

０６６．６０ ４

，

１８４．８３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０８

年
，

排水公司净利润相对较低
，

主要是
：

２００８

年及以前
，

排水公司的污水处理服务采取的
是政府核拨运营资金的模式

，

运营资金的主要来源为政府向各污水排放主体收取的排污费
。

由于污水处
理定价采取政府定价

，

并非市场定价的方式
，

同时政府考虑到用户的承受能力
，

定价较低
，

导致政府收取
的排污费较低

，

综合污水处理单价分别为
１．０７／

立方米
、

１．１２

元
／

立方米
。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
，

成都市政府将成都市中心城区
（

不含成都高新西区污水处理厂的特许经营区域范
围

）

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授予排水公司
，

并采用政府采购模式对排水公司污水处理服务进行结算
，

政府采
购定价过程中

，

既覆盖了排水公司全部运营成本和各种税费
，

同时给予排水公司合理的投资回报
，

因此
，

自
２００９

年度开始
，

排水公司的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

根据
《

特许经营权实施方案的批复
》、《

特许经营权协
议

》，

自
２００９

年开始
，

首期
３

年污水处理结算价格为
１．６２

元
。

（

七
）

最近三年资产交易
、

增资或改制情况
最近三年

，

排水公司发生的资产交易情况如下
：

１

、

２００８

年
，

排水公司雨污管网资产及持有的自来水公司股权无偿划转至兴蓉公司
雨污管网资产作为市政设施

，

排水公司拥有期间不产生收益
。

为了有效整合水务资产
，

兴蓉公司向成
都市国资委申请将上述雨污管网资产划转给兴蓉公司

。

根据成都市国资委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出具的
《

关于同意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水务资产整合重组的
批复

》（

成国资规
［

２００８

］

１６３

号
）

批复
，

排水公司将中心城地下雨污管网资产及持有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
公司

０．０３５％

的股权按照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账面价值
２０７

，

０４４．８３

万元
（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雨污管网资产账
面原值

２４４

，

９００．２５

万元
，

累计折旧
３７

，

９０５．４２

元
，

账面净值
２０６

，

９９４．８３

万元
；

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股
权账面价值

５０

万元
）

无偿划转给兴蓉公司
。

２

、

２００８

年
，

兴蓉公司江安河
、

天回
、

龙潭
、

武侯
４

座污水处理厂划转至排水公司
根据成都市国资委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出具的
《

关于同意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水务资产整合重组的
批复

》（

成国资规
［

２００８

］

１６３

号
）

批复
，

将兴蓉公司成都市中心城区江安河
、

天回
、

龙潭
、

武侯等四座污水处
理厂

（

以下称
“

中心城区新建四座污水处理厂
”）

资产及负债按照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账面价值划拨给排水公

司
。

中心城区新建四座污水处理厂资产负债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资产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１

，

５９８．９４ １７

，

４６９．４７

预付账款
７

，

１４８．９７ ７

，

８０９．２９

其他应收款
６

，

４８９．４３ ６２．９６

固定资产
２６８．７４ １１．９３

在建工程
３４

，

１７４．３６ １５

，

９９０．１６

无形资产
１０

，

４１２．１８ １０

，

４０８．７６

合计
６０

，

０９２．６２ ５１

，

７５２．５６

负债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应交税金

０．００１２ －

其他应交款
７．６３ －

其他应付款
６７７．６９ ２１

，

３４５．２６

长期借款
２９

，

０００．００ －

专项应付款
３０

，

４０７．３０ ３０

，

４０７．３０

合计
６０

，

０９２．６２ ５１

，

７５２．５６

３

、

兴蓉公司下属第三
、

第四污水处理厂划转至排水公司
根据成都市国资委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出具的
《

关于同意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水务资产整合重组的
批复

》（

成国资规
［

２００８

］

１６３

号
）

批复
，

兴蓉公司将成都市第三
、

第四污水处理厂按照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账面价
值无偿划转至排水公司

，

排水公司向兴蓉公司支付第三
、

第四污水处理厂兴建过程中的建设资金
３１

，

７２１．９７

万元
。

第三
、

第四污水处理厂的资产负债情况具体如下
：

单位
：

万元
资产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６２．５０ ６８．２７

其他应收款
１３５．３３ －

固定资产
２１

，

０５６．０２ ２１

，

９６９．０６

无形资产
１０

，

４８０．０７ １１

，

２２９．１９

合计
３１

，

７３３．９３ ３３

，

２６６．５１

负债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应付账款

１０．４３ －

其他应付款
１．５３ １

，

５４４．５３

兴蓉公司拨付资金
３１

，

７２１．９７ ３１

，

７２１．９７

合计
３１

，

７３３．９３ ３３

，

２６６．５１

４

、

２００９

年
，

排水公司在建的三县两镇六座污水处理厂移交给兴蓉公司下属全域乡镇公司
，

将排水公司
下属交通大厦等资产无偿划转至兴蓉公司

根据成都市国资委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出具的
《

关于同意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资产划转事项的批复
》

（

成国产权
［

２００９

］

６

号
）

批复
，

排水公司将正在建设中的成都市金堂县
、

蒲江县
、

大邑晋原镇
、

大邑花水湾
、

蒲江寿安镇
、

大邑安仁镇六座污水处理厂
（

以下简称
“

三县两镇六座污水处理厂
”）

的资产及负债按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账面价值整体移交给兴蓉公司子公司成都市全域乡镇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

将交通大厦一楼二
楼

、

三瓦窑加油站和双桥路北解困房按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账面价值无偿划转至兴蓉公司
。

（

１

）

三县两镇六座污水处理厂资产情况
三县两镇六座污水处理厂的资产负债状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资产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８９３．８０ ４

，

２９０．８７

预付账款
２

，

４８６．０９ ２

，

１１０．３８

其他应收款
０．０３ －

固定资产
１３．１８ ０．９４

在建工程
６

，

４１０．４９ ３

，

６００．３６

合计
９

，

８０３．５９ １０

，

００２．５５

负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应付账款

３９．８８ －

其他应付款
２

，

１６３．７１ ２

，

４０２．５５

专项应付款
７

，

６００．００ ７

，

６００．００

合计
９

，

８０３．５９ １０

，

００２．５５

（

２

）

交通大厦等资产情况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交通大厦一楼二楼
、

三瓦窑加油站和双桥路北解困房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交通大厦一楼
、

二楼
１

，

１２０．００ １９５．５５ ９２４．４５

三瓦窑加油站
１６０．６８ ３２．４７ １２８．２０

双桥路北解困房
６．５１ １．２７ ５．２４

合计
１

，

２８７．１８ ２２９．２９ １

，

０５７．８９

除上述资产交易外
，

最近三年排水公司未发生其他资产交易以及增资改制等情形
。

（

八
）

拟置入资产的评估情况
１

、

拟置入资产的评估结果
根据四川华衡出具的川华衡评报

［

２００９

］

６５

号
《

评估报告
》，

本次拟置入资产的分别采用成本法和收益
法进行评估

，

最终确定以成本法评估值作为最终的评估结果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排水公司股东权益账面
价值

１４０

，

６０９．３１

万元
，

评估价值
１６４

，

１２８．４１

万元
，

增值率
１６．７３％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４４

，

９１８．３９ ４５

，

１６８．１８ ２４９．７９ ０．５６％

非流动资产
１９０

，

６７５．１３ ２１３

，

９４４．４４ ２３

，

２６９．３１ １２．２０％

其中
：

投资性房地产
７９２．８ ８０１．４１ ８．６１ １．０９％

固定资产
１２６

，

７０２．４７ １４０

，

７４５．４６ １４

，

０４２．９９ １１．０８％

在建工程
２１６．５９ １５４．９４ －６１．６５ －２８．４６％

无形资产
６２

，

８７７．１２ ７２

，

１９６．２１ ９

，

３１９．０９ １４．８２％

长期待摊费用
３９．７３ － －３９．７３ －１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６．４１ ４６．４１ － －

资产总计
２３５

，

５９３．５２ ２５９

，

１１２．６２ ２３

，

５１９．１０ ９．９８％

流动负债
３０

，

６４９．７２ ３０

，

６４９．７２ － －

非流动负债
６４

，

３３４．４９ ６４

，

３３４．４９ － －

负债合计
９４

，

９８４．２１ ９４

，

９８４．２１ － －

股东权益
１４０

，

６０９．３１ １６４

，

１２８．４１ ２３

，

５１９．１０ １６．７３％

２

、

拟置入资产评估增值情况说明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排水公司股东权益评估增值主要是非流动资产评估增值所致
，

流动
资产评估增值较小

。

（

１

）

流动资产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排水公司流动资产评估增值率为
０．５６％

，

为应收账款评估增值
，

应收
账款按每笔可收回金额确定评估值

，

其中
：

应收成都市财政局污水处理费的收款风险小
，

评估时未预计坏
账损失导致评估增值

２４９．７９

万元
。

（

２

）

非流动资产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排水公司非流动资产评估增值率为
１２．２０％

，

主要为固定资产
、

无形
资产评估增值

，

分别评估增值
１４

，

０４２．９９

万元
、

９

，

３１９．０９

万元
，

固定资产评估增值主要为房屋建筑物
、

构筑
物及其他辅助设施评估增值

，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均为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所致
。

①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采用成本法评估

，

评估增值主要是评估基准日的建材价格及人工工资较建设期的建材价格
及人工工资提高

，

及评估采用的经济寿命年限比企业会计折旧年限长
，

从而导致评估增值
。

固定资产账面
价值

１２６

，

７０２．４７

万元
，

评估价值
１４０

，

７４５．４６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４

，

０４２．９９

万元
，

增值率为
１１．０８％

；

其中
，

房屋建
筑物账面价值

１０

，

５７０．９５

万元
，

评估值为
１２

，

１１５．７５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

，

５４４．８０

万元
；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账
面价值

７９

，

５３６．９８

万元
，

评估值为
９１

，

３９０．４９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１

，

８５３．５２

万元
。

②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采用成本法与基准地价修正法对

８

宗土地进行评估
，

并以成本法和基准地价修正法评估结
果的加权平均值作为待估宗地的最终评估结果

。

排水公司土地使用权共计
８

宗
，

土地面积共
９５４

，

７６３．６３

平
方米

，

原始入账价值
７１

，

２７５．９９

万元
，

账面价值
６２

，

８７２．４４

万元
。

评估值为
７２

，

１９１．５３

万元
，

评估增值
９

，

３１９．０９

万元
，

评估增值率为
１４．８２％

，

主要是排水公司实际占用土地时间较早
，

因取得土地实际发生的成本较低
，

而在评估基准日土地市场价格上涨
，

故导致土地评估增值
。

（

九
）

排水公司主营业务与技术
排水公司目前主要从事污水处理服务业务

，

具体业务与技术请详见本报告书
“

第五节交易完成后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与技术

”

相关内容
。

（

十
）

拟置入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本次交易排水公司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

成都市污水处理厂
２１０

名员工中维持排水公司生产经营所必
需的关键员工需转换其事业单位职工身份

，

与排水公司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
，

排水公司在职人员保留在排
水公司

，

除非另有约定
，

由排水公司继续承担该等人员的全部责任
（

包括承担有关之退休
、

养老及其他福利
之责任

），

继续履行与该等人员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签订的劳动合同
。

第五节 拟置入资产的主营业务与技术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将由清洗剂
、

化工产业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变更为污水处理厂和
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

、

建设和运营管理
，

污水处理项目和市政基础设施的资本运作
、

资产经营管理产品制
造以及咨询研究

、

开发和提供服务
。

公司将转型为一家污水处理业务为主
、

致力于城市及水环境综合治理
的环保类上市公司

。

一
、

主营业务构成
排水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为污水处理

，

下属八座污水处理厂
，

日处理能力达
１３０

万立方米
，

服务区域为
成都市中心城区

（

不含成都市政府已授权成都市高新西区污水处理厂的特许经营权区域范围
）。

二
、

污水处理业务工艺流程图

三
、

主要经营模式
（

一
）

特许经营模式
排水公司污水处理服务业务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采用
“

政府特许
、

政府采购
、

企业经营
”

的特许经营模
式

。

成都市人民政府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出具
《

关于授予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特许经
营权实施方案的批复

》（

成府函
［

２００９

］

２５

号
），

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与排水公司正式签订了
《

关于成都市中
心城区污水处理服务之特许经营权协议

》。

根据上述批复和协议
，

成都市人民政府将成都市中心城区
（

不
含成都市政府已授权成都市高新西区污水处理厂的特许经营权区域范围

）

污水处理业务特许经营权独家
授予排水公司

，

排水公司在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新收购
、

新建或改扩建的污水处理厂自动获得协议所授予
的特许经营权

，

特许经营权期限为
３０

年
（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３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污水处理服务的结算价
格每三年核定一次

。

首期三年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

二
）

采购模式
排水公司生产使用原材料主要为污水处理所需的絮凝剂

，

由采购部门集中采购
，

采购结算流程如下
：

１

、

选择供应商
首次采购及更换絮凝剂牌号时

，

供应商提供的产品需经过严格的试验和试用
，

包括
：

小试
———

制定生
产性试验方案

———

排水公司审定试验方案
———

生产性试验
———

确认试验数据
———

提供试验报告
———

不少
于三个月的试用

———

确定合格供应商
。

２

、

原材料采购和领用
各污水处理厂每月底将其下月絮凝剂计划使用量上报运行管理部

；

运行管理部负责统计
、

审核并编制
领用申请表

；

采购部门根据申请表编制采购计划并通知供货商供货
；

絮凝剂入库后
，

通知各污水处理厂领
用

。

３

、

结算
每月末由运行管理部统计上月絮凝剂实际使用量

；

采购部门提供出
、

入库统计表和相关财务凭据
，

向
合同

、

财务部门提出付款申请
；

财务部门根据程序支付上月采购费用
。

（

三
）

生产模式
排水公司下属八个污水处理厂

，

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先进二级生物
（

强化
）

处理工艺
，

保证在去除污水
中含碳有机物的同时具有脱氮除磷功能

；

排水公司下属污水处理厂设备选型先进
、

可靠
，

主体设备和关键
设备均采用国际国内知名品牌

，

技术先进
，

运行稳定
；

排水公司下属污水处理厂的自动控制系统
，

采用了现
场总线

、

集散型
、

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系统
，

对污水处理厂的工艺过程实行集中调度
，

分散控制
，

自控系统配
置的软硬件符合国内和国际相关标准

，

保证了自控系统的可靠性和开放性
，

并满足将来的开发
、

升级和远
期扩展需要

，

技术上达到当前国内先进水平
，

尤其是第一污水处理厂鼓风曝气自控系统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

。

排水公司下属各污水处理厂的具体情况如下
：

第一污水处理厂日污水处理能力
４０

万立方米
，

其中
，

一期工程
１９８８

年开工
，

１９９１

年底建成投入运行
，

日
污水处理能力

１０

万立方米
；

二期工程
１９９７

年开工
，

１９９９

年底建成投入运行
，

日污水处理能力
３０

万立方米
；

一
期采用传统活性污泥法工艺

，

二期采用
Ａ／Ｏ／Ｅ

二级生化处理工艺
，

污泥处理采用浓缩
、

中温厌氧消化
、

机械
脱水工艺

。

出水各项污染物指标达到
《

城镇污水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
》（

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

）

二级标准
。

第二污水处理厂日污水处理能力
３０

万立方米
，

２００３

年开工
，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建成投入运行
，

污水处理采用改
良型

Ａ２／Ｏ

活性污泥法工艺
，

污泥处理采用机械浓缩
、

离心脱水工艺
。

出水各项污染物指标达到
《

城镇污水
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

》（

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

）

二级标准
。

第三污水处理厂日污水处理能力
１０

万立方米
，

２００３

年开工
，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建成投入运行
，

污水处理采用改
良型

Ａ２／Ｏ

活性污泥法工艺
，

污泥处理采用机械浓缩
、

离心脱水工艺
。

出水各项污染物指标达到
《

城镇污水
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

》（

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

）

一级
Ｂ

标准
。

第四污水处理厂日污水处理能力
１０

万立方米
，

２００３

年开工
，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建成投入运行
，

污水处理采用改
良型

Ａ２／Ｏ

活性污泥法工艺
＋Ｄ

型滤池三级处理方式
，

污泥处理采用机械浓缩
、

离心脱水工艺
。

出水各项污染
物指标达到

《

城镇污水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
》（

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

）

一级
Ａ

标准
。

武侯污水处理厂
、

天回污水处理厂
、

龙潭污水处理厂
、

江安河污水处理厂日污水处理能力均为
１０

万立
方米

，

均为
２００７

年开工
，

其中
，

武侯
、

天回
、

龙潭污水处理厂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建成
，

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投入运行
，

江安
河污水处理厂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建成投入运行
，

该
４

座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采用改良型
Ａ２／Ｏ

功能活性污泥法工
艺
＋

纤维滤池三级处理方式
，

污泥处理采用机械浓缩
、

离心脱水工艺
。

出水各项污染物指标达到
《

城镇污水
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

》（

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

）

一级
Ａ

标准
。

（

四
）

销售模式
———

政府采购模式
２００９

年以前
，

成都市政府尚未对排水公司提供的污水处理服务采取政府采购的模式
，

是由成都市财政
局根据其收取的污水处理费并结合排水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向兴蓉公司拨付污水处理费

，

兴蓉公司转拨
付给排水公司

。

根据特许经营权协议
，

自
２００９

年起
，

在特许经营期间
，

由成都市政府作为唯一买方对排水公司提供的
污水处理服务实行政府采购

，

排水公司就其所提供的污水处理服务收取污水处理服务费
，

具体结算价格根
据协议约定公式由财政局或其受托机构予以核定

，

每三年核定一次
。

污水处理量和污水处理服务费按月进
行结算

，

每月作为一个结算期间
。

四
、

污水处理服务的定价机制
（

一
）

污水处理服务费的确定原则
污水处理服务费原则上应覆盖排水公司污水处理业务的合理成本

＋

税金和
（

或
）

法定规费
＋

合理利润
。

（

二
）

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的计算公式

其中
：

Ｃ

为计划成本
。

参照排水公司该价格核定期前三年污水处理服务的实际运营成本
，

并考虑未来变动趋
势和幅度确定

。

Ｉ

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现有的成都市中心城区八座污水处理厂的投资额
，

包含固定资产净值和无形资产净
值

（

含八座污水处理厂尚未支付的土地出让金等土地购置成本
）。

该金额一经确定
，

在特许经营期内
，

若无
经成都市政府授权部门批准的成都市中心城区新增污水处理投资

（

含技改
）

项目则保持不变
，

否则需要对
该投资额进行相应调整

。

在特许经营期内
，

若排水公司收购特许经营区域内的其他污水处理厂
，

新收购项
目的投资额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

并对该投资额
（

即参数
Ｉ

的金额
）

进行相应调整
。

Ｑ

参照排水公司该价格核定期前三年的实际处理水量
，

并考虑未来变动趋势和幅度确定
。

Ｒ

为投资回报率
，

投资回报率确定为
１０％

。

企业所得税税率按
１５％

计算
。

若遇相关税收政策调整
，

则税收增减部分计入价格计算
。

（

三
）

首期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的确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受成都市财政局委托
，

四川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
《

关于成都市中心城区
污水处理服务价格专项审核的报告

》（

以下简称
：

审核报告
），

对首期污水处理服务价格进行审核
。

根据
《

审核报告
》，

排水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首期污水处理服务结算价格为
１．６２

元
／

立
方米

。

其中
：

计划成本
Ｃ

：

考虑排水公司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０８

年运营成本及污水处理量和运营成本的变动趋势
，

测算计划成
本为

３１

，

０２６．７２

万元
。

投资额
Ｉ

：

经审核
，

依据成府函
［

２００９

］

２５

号批复确定的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排水公
司成都市中心城区八座

（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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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

下转
D 1 5

版
）


